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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

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蒙古

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中蒙边界制度

和处理边境问题的条约》的决定

（����年�月�日通过）

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决定：批准

外交部副部长刘述卿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于����年��月
��日在北京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
关于中蒙边界制度和处理边境问题的条约》。

附：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蒙古人民

共和国政府关于中蒙边界制度

和处理边境问题的条约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保持两国边

界的稳定和边境地区的安宁，为使双方遵守边界制度、本着相互谅

解和合作的精神处理边境问题，扩大其法律基础，决定缔结中华人

民共和国政府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中蒙边界制度和处理边

境问题的条约，并议定下列各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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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关于边界线走向、界标、

附标和界线标志的维护

第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边界由划分两国领土疆

界的边界线确定，并依垂直方向划分上空和底土。

第二条

依据下列文件维护两国边界线的走向、界标、附标和界线标

志：

一、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蒙古人

民共和国边界条约；

二、一九六四年六月三十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蒙古人

民共和国政府关于两国边界的议定书（以下简称一九六四年边界

议定书）；

三、一九八四年七月十九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蒙古人

民共和国政府关于中蒙边界第一次联合检查的议定书（以下简称

一九八四年边界联检议定书）；

四、一九八四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边界地

图集；

五、一九八四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界标、附

标坐标表；

六、两国政府在今后签订的有关边界的文件和地图。

第三条

在实地确定中蒙边界线走向以及界标、附标和界线标志的位

置时，应以一九八四年边界联检议定书第二部分的叙述、一九八四

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边界地图集、一九八四年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界标、附标坐标表以及两国

政府在今后签订的有关边界的文件和地图为依据。

第四条

对于界标、附标和界线标志、界路、边界林间通视道的维护，双

方分担责任如下：

一、单立界标和同号双立或三立界标的界桩，位于一方境内的

由其所在的一方负责；界线上的界标，单号由中方负责，双号由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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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负责。

二、同号双立附标的附桩，位于一方境内的由其所在的一方负

责；界线上的单立附标，属于单号界标的，由中方负责，属于双号界

标的，由蒙方负责。界线标志也按本条规定负责。

三、界标、附标的方位物位于一方境内的，由其所在的一方负

责；位于边界线上的，由双方共同负责。

四、带有国徽的界标的界桩，由双方共同负责。

五、界路和边界线上的林间通视道由双方共同负责。

第五条

一、双方对界标、附标及其方位物和界线标志应加以维护，并

应采取必要的措施，防止界标、附标及其方位物和界线标志被移动

或毁灭。

如果任何一方发现界标、附标或界线标志被损坏、移动或毁

灭，应尽速通知另一方；负责维护该标志的一方应在有对方边界工

作人员在场的情况下，在原处予以修理、恢复或重建。一方应于修

理、恢复或重建开始前至少十天通知另一方。

如果被损坏、移动或毁灭的界标、附标和界线标志不能在原处

修理、恢复或重建，在不改变边界线的原则下，可以由双方协商另

择适当的地点树立，并应就此签订文件。该文件为一九六四年边

界议定书和一九八四年边界联检议定书的附件，同时记载在下次

联检的文件中。

二、边界林间通视道如因树木的生长，影响对界线的辨认，双

方应协商，在有对方人员在场的情况下，各自砍伐界线本方一侧的

树木；界线上的树木由双方共同砍伐清理。

三、任何一方不得单方面在界线上设立新的标志。

四、为保护边界线，非经双方同意，禁止在边界线两侧各��米
的地带内耕地、挖渠和修建新的建筑物。此规定不包括为保护边

界线所使用的建筑物。

第二部分 边界联合检查

第六条

一、双方应按照一九六四年边界议定书第四十条的规定对边

界进行联合检查，并通过外交途径商定有关对两国边界全线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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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地段进行联合检查的问题。

二、每次联合检查时，双方应组成边界联合检查委员会。联合

检查的任务、原则、工作程序和方法等，由该委员会确定。

三、每次联合检查后，双方应就该次联合检查达成协议的问题

签署议定书，该议定书为一九六二年边界条约的附件和一九六四

年边界议定书的补充文件。

四、各方可对边界走向、边界线上的界桩、附桩、界线标志和林

间通视道进行单方面的查看。如需越界查看，应在查看开始前至

少十天将此事通知另一方，在取得另一方同意后进行。

第三部分 边界水以及跨界铁路、其他道路

和通讯设施的利用

第七条

一、一九六四年边界议定书和一九八四年边界联检议定书规

定的边界线经过地段的界河、骑线湖泊、时令湖、小溪、泉、井等，在

本条约中称为“边界水”。

二、在边界水中进行水文测量工作、利用边界水和其他涉及边

界水制度的问题，双方须本着平等互利、相互尊重对方利益的原则

另行协商。

三、在贝尔湖上，双方水上交通工具可在边界水中界线本方一

侧航行、停泊和抛锚。双方水上交通工具有权于白天在以河为界

地段航行。如需越界，由双方边界代表协商解决。

四、在边界水界线本方一侧航行的民用交通工具应在两侧涂

有识别标志和编号。边防部门的水上交通工具应悬挂本国国旗。

五、双方可给牲畜饮用边界水。但有义务不使牲畜进入另一方。

六、双方承担防止边界水污染的义务。

第八条

一、双方应尽可能保持边界水流正常，不得用堵塞界河水流、

将水引入或故意排水的办法破坏界河的正常水位或改变水流方

向。必要时，双方可就保持边界水流正常、消除妨碍界河河水自然

流动的障碍问题进行协商。

二、双方应尽可能防止界河的干流改道，如果一方在必要地段

加固河岸，应在工程开始前三个月通知另一方。该工程不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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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河的干流和另一方的河岸。如果界河的干流由于自然原因改

道，除双方另有协议外，原界线维持不变。

三、在界河上建造桥梁、堤坝、水闸和其他水利工程及其利用、

改装、修理、拆除问题，须根据双方达成的协议解决。

第九条

一、界路由双方共同使用。

二、跨界铁路、其他道路和通讯线路按双方主管部门签订的有

关协议使用。

第四部分 边界附近地区狩猎、生产活动、

环境保护和边界事务的处理

第十条

一、双方居民可以根据本国有效法令在边界线本国一侧的边

界水域捕鱼。但禁止：

��使用爆炸物、毒物或麻醉品等毁灭、残害鱼类的方法，以及
可能损害鱼类资源的其他方法；

��阻碍鱼类和其他水生动物的回游。
二、鱼类和其他水生动物（河狸、麝鼠）的保护、繁殖以及禁止

捕猎某些品种鱼类、水生动物和规定捕猎期限等问题，必要时由双

方另行协商。

第十一条

一、各方禁止在边界线两侧各一千米的地带内狩猎。

二、双方承担不越界射击和追捕鸟兽的义务。

三、双方可共同采取措施在边界特定地段建立保护区，以保护

野驴、野马、盘羊、野山羊、羚羊、野骆驼、戈壁熊、河狸、貂、麝鼠等

珍稀野生动物。

第十二条

双方承担以下义务：

一、在边界附近地区从事农牧业、林业、地质勘探、采矿和保护

森林、水等自然资源时，不应损害另一方的利益。

二、在边界附近地区，不得在地上、地层和大气中存放和散布

放射性物质、化学毒品和其他有害物质。

三、采取措施，不使边界附近地区的森林、草原火灾越过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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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森林、草原火灾有越过边界的可能时，应将情况及时通知另一

方。如因火灾蔓延至另一方而造成对对方的物质损失，双方边界

代表应确定损失的程度，各自向主管部门报告。

四、采取措施，防止人和动植物传染病以及一切植物害虫越过

边界；如在边界附近地区发生人和动植物的传染病症状，应尽速通

知另一方。必要时，双方可就防止林业和农牧业植物病虫害的问

题订立专门协定。

五、在边界附近地区的航摄应通过外交途径提前通知对方，如

需越入对方境内，须征得对方同意。双方边界代表须相互通知经

外交途径商定的结果。

第十三条

一、各方对越界人员应确定其越界原因。如被扣留者系误入

一方境内，应及时移交给对方。移交越界人员及其交通工具、财物

的地点，应在其越界地点所属的会晤站或双方边界工作人员商定

的就近地点。

二、在边界附近地区，边界工作人员对越界人员问题可按本国

法律处理。除越界人员对边防人员使用武器、威胁边防人员的生

命安全的情况外，双方边防人员不得向越界人员使用武器。

三、在边界附近的畜禽应有人放牧。一方如发现另一方畜禽

越界，应就地赶回。对越入境内较深的畜禽，应采取措施在短期内

寻找并交还。

四、任何一方在边界附近地区发现归属不明的人畜尸体和其

他物品，发现的一方应采取措施确定其归属。必要时由双方边界

工作人员共同查验、确定其归属，并尽快解决交接问题。

五、越界人员、畜禽和其他财物的交接证书，用中文和蒙文写

成，式样由本条约的组成部分的议定书规定。

第五部分 边界工作人员的权利和义务

第十四条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边界代表和副代表

由各自政府的有关部门任命，并通过适当途径相互通知。边界代

表在处理边界问题工作中有权任命会晤站站长、副站长（边界代表

助理员）、秘书、译员和专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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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界副代表代替边界代表工作时，享有边界代表的一切权利。

会晤站站长、副站长（边界代表助理员）执行本条约规定的和边界

代表赋予的有关处理边境问题的公务。

二、边界代表、副代表、会晤站站长、副站长（边界代表助理员）

应按本条约以及与边界有关的其他条约、协定和议定书的规定进

行工作。

三、边界代表、副代表、会晤站站长、副站长（边界代表助理员）

及其随行人员为执行本条约规定的公务在对方境内时，人身享有

不受侵犯的权利，其交通工具、携带的文件和物品不受侵犯。各方

为其履行公务提供协助。上述人员须遵守所在国的法律。

第十五条

一、双方边界代表通过会谈方式进行工作。双方边界代表认

为无需通过会谈解决的问题由会晤站站长、副站长（边界代表助理

员）通过会晤解决。

二、双方边界代表调查和处理与执行本条约有关的重要问题，

包括：

��越界射击或向对方境内射击以及由此而造成另一方境内
人员的伤亡和物质损失；

��在边界附近地区对另一方人员使用暴力；
��人员、飞行器和其他运输工具非法越界及造成的环境危害；
��未经授权的人员非法越界联络；
��盗窃、破坏或损坏另一方境内的财产；
��畜禽越界；
��火灾蔓延至另一方领土；
��界标、附标和界线标志被损坏、移动或毁灭；
��任何由于边境事件之后果而由一方提出的赔偿问题；
���违反有效的边界问题条约、协定和议定书的规定；
���不需经由外交途径解决的其他边境问题。
第十六条

一、边界代表正式管辖的边界地段、通过边界的路线和会晤站

地点，由本条约的组成部分的议定书予以规定。会晤站站长、副站

长（边界代表助理员）管辖的地段、通过边界的路线和会晤站地点

由双方边界代表商定。

二、双方边界代表、副代表、会晤站站长、副站长（边界代表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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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员）及其随行人员，为履行本条约所规定的公务通过边界时，应

持一定格式的证书。双方边界代表和副代表通过边界的证书由各

方的主管部门签发。会晤站站长、副站长（边界代表助理员）、秘

书、译员、专家和服务人员通过边界的证书由边界代表签发。

三、边界代表、副代表、会晤站站长、副站长（边界代表助理员）

及其随行人员通过边界时乘坐的车辆，应悬挂本国国旗。骑马行

走时，应在左臂佩带标志。

四、各方主管当局由于疫情或其他原因，可暂时禁止沿规定的

路线通过边界。如需改变通过边界的路线和会晤站地点，一方应

及时通知另一方。但新路和新站未启用前不得单方面关闭原路和

原会晤站。

第十七条

一、一方边界代表如要求举行会谈，应于五天以前将会谈的时

间、地点、讨论的问题和参加的人员通过会晤的方式通知另一方。

另一方如因故不能按提议的时间参加会谈，应同对方商定新的会

谈时间。

会晤用信号或派联络员方式联络。在发出会晤信号之后的两

小时内，或在派联络员联络后的三天之内，另一方的会晤人员应到

达规定地点。

会谈和会晤在提议举行会谈或会晤的一方或双方商定的其他

地点举行。

二、每次会谈和会晤由各自记录，达成协议的重要事项应作共

同纪要，中文和蒙文各一式两份，由双方边界代表或会晤站站长

（边界代表助理员）签字。

双方在下一次会谈和会晤时应相互通报为执行纪要的规定而

采取的措施和结果。

第十八条

一、双方边界代表未能解决的问题，应通过外交途径解决。

二、本条第一款不排除将已经通过外交途径交涉的问题重新

交由边界代表讨论解决的可能。

第十九条

双方口岸有关部门有的会谈会晤，仍按现有制度进行。如需

开辟新的口岸，由双方另行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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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 最 后 条 款

第二十条

本条约有效期十年。

如在本条约到期前六个月，缔约任何一方未书面通知要求废

除本条约，则本条约将在以后的每十年内继续有效。

第二十一条

本条约须经批准，并自互换批准书之日起生效。

批准书应尽速在乌兰巴托互换。

本条约于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在北京签定，共两份，每

份都用中文和蒙文写成。两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全权代表

刘述卿

（签字）

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

全权代表

达·云登

（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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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蒙古人民

共和国政府关于中蒙边界制度和

处理边境问题的条约所附议定书

根据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中蒙边界制度的和处理边境问题的条

约的规定，双方就缔约各方边界代表管辖的边界地段、通过边界的

路线和会晤站地点，以及边界工作人员通过边界、越界人员、畜禽

交接证书式样和修理、恢复或移位重建界标记录式样达成了协议。

一、双方边界代表管辖的边界地段、通过边界的路线和会晤站

地点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

��阿勒泰边界代表
（�）管辖地段：
由中蒙边界线西端起点阿尔泰山脉（蒙古阿尔泰努如）的奎屯

山（塔班包格德乌拉）的������（������）米高地起至��号界标的
地段。

（�）会晤站地点：
蒙古人民共和国边界工作人员可沿��号界标和��号界标西

侧通过边界，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侧的红山嘴和塔克什肯边界会

晤站接待。

��昌吉边界代表
（�）管辖地段：
由中蒙边界��号界标至���号界标的地段。
（�）会晤站地点：
蒙古人民共和国边界工作人员可沿��号界标东侧通过边界，

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侧的乌拉斯台边界会晤站接待。

��哈密边界代表
（�）管辖地段：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由中蒙边界���号界标至���号界标的地段。
（�）会晤站地点：
蒙古人民共和国边界工作人员可沿���号界标东侧通过边

界，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侧的老爷庙边界会晤站接待。

��达来库博边界代表
（�）管辖地段：
由中蒙边界���号界标至���号界标的地段。
（�）会晤站地点：
蒙古人民共和国边界工作人员可沿���、���号界标东侧通过

边界，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侧的策克、干其毛都边界会晤站接待。

��二连浩特边界代表
（�）管辖地段：
由中蒙边界���号界标至���号界标的地段。
（�）会晤站地点：
蒙古人民共和国边界工作人员可沿���、���号界标西侧通过边

界，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侧的扎敏绍荣、二连浩特边界会晤站接待。

��乌里雅斯太边界代表
（�）管辖地段：
由中蒙边界���号界标至���号界标的地段。
（�）会晤站地点：
蒙古人民共和国边界工作人员可沿���、���、���号界标东侧

通过边界，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侧的吉日嘎郎图、珠恩嘎达布其和

乌兰查布边界会晤站接待。

��阿木古郎边界代表
（�）管辖地段：
由中蒙边界���号界标位于中蒙边界线东端终点高程为

�����（�����）米标高点〈高程为�����（�����）米的塔尔巴根达呼
敖包上中心〉的地段。

（�）会晤站地点：
蒙古人民共和国边界工作人员可沿���、���号界标东侧通过

边界，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侧的额布都格和阿拉哈沙塔边界会晤

站接待。

（二）蒙古人民共和国方面

��巴彦乌勒盖边界代表

��



（�）管辖地段：
由蒙中边界线西端起点蒙古阿尔泰努如（阿尔泰山脉）的塔班

包格德乌拉（奎屯山）的������（������）米高地起至��号界标的
地段。

（�）会晤站地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边界工作人员可沿��号界标通过边界，由蒙

古人民共和国一侧的大洋边界会晤站接待。

��科布多边界代表
（�）管辖地段：
由蒙中边界��号界标至���号界标的地段。
（�）会晤站地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边界工作人员可沿��号界标西侧、��号界

标东侧通过边界，由蒙古人民共和国一侧的布尔干、北塔格边界会

晤站接待。

��戈壁阿尔泰边界代表
（�）管辖地段：
由蒙中边界���号界标至���号界标的地段。
（�）会晤站地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边界工作人员可沿���号界标东侧通过边

界，由蒙古人民共和国一侧的布尔嘎斯台边界会晤站接待。

��南戈壁边界代表
（�）管辖地段：
由蒙中边界���号界标至���号界标的地段。
（�）会晤站地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边界工作人员可沿���、���号界标东侧通过

边界，由蒙古人民共和国一侧的西伯库伦、嘎舒苏海图边界会晤站

接待。

��东戈壁边界代表
（�）管辖地段：
由蒙中边界���号界标至���号界标的地段。
（�）会晤站地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边界工作人员可沿���号界标东侧、���号

界标西侧通过边界，由蒙古人民共和国一侧的杭盖、扎门乌德边界

会晤站接待。

��



��苏赫巴托边界代表
（�）管辖地段：
由蒙中边界���号界标至���号界标的地段。
（�）会晤站地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边界工作人员可沿���、���、���号界标东侧

通过边界，由蒙古人民共和国一侧的阿沙盖特、毕其格图、阿布德

仁图边界会晤站接待。

��东方边界代表
（�）管辖地段：
由蒙中边界���号界标至位于蒙中边界线东端终点高程为

�����（�����）的塔尔巴根达呼敖包上中心〈高程为�����（�����）
米标高点〉的地段。

（�）会晤站地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边界工作人员可沿���、���号界标东侧通过边

界，由蒙古人民共和国一侧的巴彦呼舒、哈比日嘎边界会晤站接待。

二、双方使用的证书和记录式样

（一）边界代表、副代表、会晤站站长、副站长（边界代表助理

员）及其随行人员通过边界证书式样（略）。

（二）越界人员、畜禽交接及物品交还证书式样（略）。

（三）修理、恢复或移位重建界标记录式样（略）。

本议定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

中蒙边界制度和处理边界问题的条约的组成部分。

如一方改变本议定书所述的边界代表管辖地段、会晤站地点

和通过边界的路线，应通过边界代表通知另一方，并就此签署文

件，该文件为本议定书的组成部分。

本议定书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

中蒙边界制度和处理边境问题的条约批准书交换之日起生效。

本议定书于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在北京签定，共两份，

每份都用中文和蒙文写成，两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全权代表

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

全权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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